关于加强城市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认真落实自治区城市工作会议相关要求，就提升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加强规划实施监督，发挥国土空间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作用，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现代化人民城市，提出以下意见。

一、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开放式城镇空间格局，促进南北疆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新疆“一群两带三圈”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建设，加快北疆沿边城镇带、南疆环塔里木盆地城镇带建设，壮大乌鲁木齐都市圈，培育喀什、伊宁城市圈。加强喀什市、库尔勒市、阿克苏市、和田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等南疆重点城市规划设计水平，增强中心城市区域辐射带动和服务能力，缩小南北疆发展差距。加强城市群、都市圈、区域流域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建立都市圈建设用地指标统筹管理机制，都市圈城市共同制订年度用地计划，统筹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跨行政区交易和配置，促进土地要素高效配置。构建支持新疆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重点围绕能源资源富集区、边境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制定差异化配套政策和传导实施机制，支撑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加强产城融合，推动集约高效发展

除有选址要求的化工、能源、矿产等园区外，兼顾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鼓励新建产业园区尽量靠近现有城市片区，坚持一体规划、同步建设，统筹产业布局与城市发展。除有特定选址要求之外，新建产业项目选址原则上布局在已有产业园区内。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加强现有产业园区生产性服务要素配置，完善现有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转型升级。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集产业园、高校科技园、城市社区一体的“三区融合”型产业社区。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优先向高附加值下游产业，以及科技创新、设计研发、创意展示等新产业新业态投放，支撑建设新疆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集约紧凑推进城市规划建设，加大存量用地的盘活力度，避免盲目拉大城市框架。坚持“以水定产”，开展产业园区规划水资源论证，开展产业园区空间利用效率专项评估，推动已有闲置、低效园区整合提升或逐步复垦，通过税收、用地、用能等差别化政策，激励企业转型升级或主动退出。推行工业“标准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鼓励工业用地零增地技改。完善地方建设用地标准，不得超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各地要制定促进产业用地集约节约利用和提升地均产出效益相关细则。对于近期不具备开发条件的区域实施战略留白和生态预控，防止低效占用。

三、打造富有活力的城市市中心，提升城市吸引力

促进商业服务设施、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向城市市中心集聚，形成强有力的城市功能核心带动区。强化城市市中心街巷格局、街区尺度、建筑高度、开敞空间的塑造，提升市中心辨识度。构建互嵌式复合型社区生活圈，避免出现大面积单一功能的居住区、工业区，结合详细规划编制实施，以社区为单元，因地制宜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合理布局商业设施、歌舞广场、运动场所、文化驿站等，增强城市市中心吸引力和烟火气。推进老旧小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地区更新改造，鼓励公共活动中心、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等重要区域的功能复合利用和用途合理转换。
打造市民友好、开放共享的公共空间网络体系，对于缺乏公共空间的旧城区适当增补城市绿地、口袋公园等公共空间，对于利用效率低的大广场、大绿地适度改造，增强服务功能。适度提高路网密度，建设连续、安全、舒适的慢行系统。推进生态廊道、通风廊道、城市绿道、景观廊道及基础设施一体布局，提升市中心安全韧性防灾承载能力。以南疆地区中心城市为重点，开展城市设计挑战赛。

四、塑造现代化城市风貌，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
推进区域中心城市编制城市风貌管控导则，将风貌管控要求纳入详细规划实施管理，对于详细规划单元中确定的城市设计重点控制区，编制地块详细规划时附加城市设计图则，明确建筑布局、公共通道、景观设施、地下空间等管控要求，在规划许可、规划核实等环节严格落实城市风貌管控要求。风貌设计要挖掘自然山水本底，体现中华文化脉络。强化城市门户、主干道、公共建筑等重点区域风貌塑造和风格协调，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将中华文化标识合理嵌入城市公共空间和建筑设计，严格限制超高层建筑，增强高空消防能力，提高天际线的层次感和美观度，系统提升城市风貌协调性和现代感。

加强文化与自然遗产整体保护，编制自治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协同保护专项规划。结合文物普查、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专项调查、大遗址保护等工作，核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线”并纳入自治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以下简称“一张图”），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进行严格管理。提升高昌故城、北庭故城、托库孜萨来遗址等历史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水平，并完善用地需求的指标保障机制。结合自然资源资产调查，挖掘本地生态资源、历史文化、城镇村落、自然风光、特色产业等地方比较优势，支持开发文旅融合线路，植入体验式业态，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释放文化魅力，提升国土凝聚力。

五、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加强规划传导实施

强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未经“一张图”衔接核对，不得对相关专项规划安排的建设项目提供用地指标。加快推进详细规划管理全覆盖，严格建设项目规划管理，不得以城市设计、专项规划、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策划、会议纪要等代替详细规划。衔接“十五五”规划编制开展国土空间规划评估，提高“十五五”时期空间资源配置能力，实现发展成熟一片，再推进一片。制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实施自贸区和重点开发区建设用地审批直报制度。

按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的要求，加快“一张图”建设，在全国率先实现自然资源各业务系统的全数字化管理，并确保规划管理行为全过程留痕，实现用系统管人，用规则制度管人。定期对规划条件、规划许可、规划核实等事项开展抽查并通报。加大执法查处力度，严肃规划执法，不得以罚代管，不得只罚款不纠正违法行为。

六、强化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各地党委、政府是规划工作的责任主体，规划实施情况要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制度，党政一把手应任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重点地段、重大项目方案须经本级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建立兵地规划实施管理联席会议机制，定期开展团场设镇选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协同布局等工作协调。推进专业技术人才“组团式”援疆，完善“援疆团队+本地队伍”传帮带长效机制，保障基层规划管理人员编制。定期组织培训，形成人才培养长效机制，提高行政人员的管理水平。推进《新疆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条例》的研究制定，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相关技术标准，完善相关土地政策。


